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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非农化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补偿标准
Ξ

———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邹秀清

　　摘要 : 通过考察土地征用过程中农地非农化的价值演变机理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

下 ,假设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 ,获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补偿标准。同时可转移农地发展

权价值得以测度。从现有土地估价技术条件出发 ,选择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价值近似替

代理论最优补偿值 ,为解决当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应用案例表明该补偿理论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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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农地非农化的现象。为了公

共利益 ,在支付一定补偿的条件下 ,政府通过公权力

强制性地征用私人土地 (Larbi,etal.,2004 ) 。但

是 ,实践中不同国家的补偿标准有所不同。如美国 ,

以农地被征用时的公开市场价值为补偿标准 ;法国

以征用土地周围土地的交易价格或所有者纳税时的

申报价值为参考 ,由征用裁判所裁定补偿价值 (陈

和午 ,2004) 。还有不少国家按法律条文直接规定的

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如韩国 ,在执行公示地价的地

域 ,土地补偿额以公示的基准地价为准 (并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修正) 。中国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规定 :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

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

为该土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6～10 倍 ,安

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4～

6 倍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

地被征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附着物和青

苗的补偿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一)文献概述

已有文献基于不同假设 ,研究结论迥异。假设

政府征用土地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作出决策 ,一种

简便但具有争议性的补偿标准 ———零补偿被建议采

用 (Blume,etal.,1984 ) 。零补偿标准招致很大的非

议 ,因为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采用市场价值作为裁判

准则 ( GiammarinoandNosal,2005 ) 。

Fischel与 Shapiro (1988,1989 ) 研究了政府征用

土地根据大多数投票者的福利最大化作出决策这一

情况 ,他们的结论是 :补偿标准应该是农地被征用时

市场价值的一部分。

Miceli与 Segerson (1994) 分析了一个政府出现

所谓“财政错觉”(fiscalillusion )的模型。当政府不能

正确地考虑与其行为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时 ,便出

现了所谓的“财政错觉”。他们认为 ,只有当政府的

土地征用行为没有社会效率时 ,才以市场价值作为

补偿标准 ;具有社会效率的土地征用并不需要补偿。

理由是 ,在市场均衡条件下 ,如果征用行为没有社会

效率 ,政府将不会征用土地 ,也就不需要补偿。

Hermalin (1995) 建立了一个政府与投资者之间

信息不对称的分析模型。他假设只有当征用土地产

生的社会效益大于补偿费用时 ,政府才会征用土地。

Hermalin的主要结论是 :从效率的角度看 ,补偿标准

需要以社会能从土地征用中的所得为依据 ,而不是

以失地者因此导致的所失为依据。所以 ,市场价值

补偿标准不宜采用。

在政府征用土地决策可能存在私人激励和非社

会最优的情况下 ,Nosal (2001) 提出了一个旨在执行

社会最优分配的税收 - 补偿模型。该模型揭示 :失

地者应该得到完全的市场价值补偿。

34

Ξ 作者感谢荷兰 Wageningen大学社会科学系的 ArieOskam 教授、LouisSlangen 博士和 RoelJongeneel 博士、江西农业大学张

志云教授对初稿的有益建议 ,感谢江西财经大学伍世安教授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4CJL003) 以及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对本研究的资助。文中可能的错误作者自负。



Giammarino与 Nosal (2005) 考察了一个国家所

采用的补偿标准如何影响私人投资决策和政府征用

决策。他们认为 ,包括零补偿在内的一揽子社会最

优补偿标准严格地依赖两个假设条件 :政府最大化

社会福利和私人投资水平没有影响地产的其他用

途。他们发现 ,这些条件一旦放松 ,最优补偿标准将

普遍依赖市场价值。他们建立的模型为现代社会土

地征用采用市场价值补偿标准提供了强有力的依

据。显然 ,市场价值补偿标准要求政策制定者内部

化经济成本 ,而这往往是出于政策原因令他们容易

忽视的地方。

但是 ,就农地非农化①而言 ,究竟补偿多少既有

效率又兼顾公平 ? 本文试图阐述这个问题。我们认

为 ,征用前的农地价值与被确定征用并进行新的开

发的价值差额是确定补偿标准的关键因素。②这一

价值差在本文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框架

市场经济中 ,农地征用时的市场价值是征用前

的农地价值和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值的综合体

现。③但是 ,市场价值的补偿标准常易产生“抵制”
(holdout) 和过度投资等问题 (Blume,etal.,1984 ) 。

当需要开发成片的土地时 ,如果至少有一个土地权

利人没有达成自愿市场交易 ,“抵制”就会发生。就

土地市场欠发达国家而言 ,通常没有农地非农化的

市场交易 ,而是按照法律条文直接规定的补偿标准

进行补偿 ,此时土地价格趋于扭曲 ( Guo,2001;

Larbi,etal.,2004 ) 。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补偿标准的

核心问题是 ,究竟补偿多少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 ?

补偿标准是基于农地收益、市地收益还是介于两者

之间 ?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 ,通过考察农地非农化的土

地价值演变机理 ,获得开发商愿意购买农地的最高

价格和农民愿意出售农地的最低价格。在完全竞争

市场条件下 ,假设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 ,求取兼顾

效率与公平的补偿标准。从现有土地估价的技术条

件出发 ,选择评估价值近似替代理论最优补偿值。

论文其他部分结构如下 :

第二部分把土地征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考

察土地价值演变机理。基于李嘉图的“土地资本化

公式”,P=R/i, 其中 R 是土地年纯收益 ,i 是贴现

率 ,揭示了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四个不同阶段的价值

形成机理。

第三部分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买卖双方要价能力

相等为前提 ,求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补偿标准。同

时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值得以测度。根据福利经济

学第一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和科斯定理 ,获得

一些重要结论。

第四部分揭示了上述理论蕴含的重要政策意义

和实践意义。从当前土地估价的技术条件出发 ,选

择评估价值近似替代理论最优补偿值。

第五部分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最后是结语。

二、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农地价值演变机理

(一)一些基本假设

为了考察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土地价值演变机

理 ,我们从一些基本假设开始。图 1 示意 C 村庄的

地理位置。

图 1 　C村庄的位置

在 C村庄有 N 单位的农地 ,产权归农民所有。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依据公共利益决策。在城

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 ,按照土地利用规划 ,政府决

定将 C村庄开发成商业区。但是 ,哪些具体地块在

哪一轮土地开发中被征用 ,主要取决于政府和开发

商之间的投资安排。在第一轮土地开发中 ,n1 单位

的农地被政府征用 ;在第二轮土地开发中 ,n2 单位

的农地被政府征用 ⋯⋯总之 ,C 村庄的所有农地在

可预见的将来都会被征用、开发。

农民没有权力否决土地利用规划和政府征用行

为 ,他们只能向开发商合理要价并转移农地所有权。

开发商支付补偿费用 ,同时获得土地所有权进行商

业开发。土地交易完成后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征收土地增值税。
(二)农地非农化的过程

C村庄第一轮土地开发的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

段 :规划阶段、投资协商阶段、建设阶段和商业利用

阶段 (见图 2) 。

第一阶段 (t0 -t 1) :C 村庄 N 单位土地最初为农

业用途。此时政府正在规划土地利用但尚未作出决

策。政府的规划过程对 C 村庄的农地价值没有产

生影响。这一阶段 t0 时刻的单位农地价值为 P1
N。

t1 ———在 t1 时刻政府作出决策 ,C 村庄的农地

将会开发成商业用途。

第二阶段 (t1 -t 2) :政府与开发商协商投资。第

二阶段 t1 时刻的单位农地价值为 P2
N。

t2 ———在 t2 时刻具体投资已确定。C 村庄只有

n1 单位的农地被选定开发。开发商支付土地所有

权价格 ,农民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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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t2 -t 3) :工程建设进行中。

第三阶段 t2 时刻的 n1 在建工程的单位土地价

值为 P3
n1
。

其余在第一轮开发中未被征用的 (N-n 1) 农地

在 t2 时刻的单位价值为 P3
N-n 1

。

t3 ———在 t3 时刻第一轮开发建设完工。

第四阶段 (t3 - ∞) :第一轮开发建设完工后 ,开

发商持续获得商业土地纯收益。

第四阶段的 n1 商业用地在 t3 时刻的单位土地

价值为 P4
n

1
。

图 2 　农地征用过程中的土地价值演变机理

　　(三)征用过程中的土地价值演变机理

征用过程中的土地价值演变机理如图 2 所示。

现在我们具体探讨第一轮土地开发中的土地价

值变化。这一节的分析综合了有关文献对农地非农

化过程中土地价值的确定方法 ( PlantingaandMiller,

2001;Plantinga,etal.,2002;CavailhesandWavresky,

2003) 。

第一阶段 (t0 -t 1) :根据李嘉图的“土地资本化

公式”,在竞争土地市场条件下 ,土地价值是未来土

地净收益流的贴现值。所以第一阶段的农地价值等

于农业土地未来纯收益的贴现。

P1
N = ∑

∞

t=t
0

+1

Rα
(1+i ) t-t

0
=

Rα
i

(1)⋯⋯⋯⋯⋯

其中 :Rα———未来农业土地纯收益 (假设为常

数) ;

i ———贴现率 (假设为常数) 。

第二阶段 (t1 -t 2) :在 t1 时刻 C村庄的农地价值

比第一阶段要高 ,因为存在未来预期的商业开发产

生的土地纯收益。但是 ,由于对未来开发日期和开

发收益的不确定性 ,第二阶段的农地价值将介于规

划前第一阶段的农地价值和征用时第三阶段在建工

程的土地价值之间。

P2
N =E{ (1- λ1) [ ∑

t
2

t
1

+1

Rα
(1+i ) t-t 1

+P 3
N-n

1
]+

λ1[ ∑
t
2

t
1

+1

Rα
(1+i ) t-t 1

+P 3
n

1
]} (2)⋯⋯⋯⋯⋯⋯⋯⋯

其中 :E ———期望算术符号 ;

λ1 ———在时刻 t2 ,农地可能被征用的期望概率 ;

P3
N-n

1
———其余在第一轮开发中未被征用的

(N- n1)农地在 t2 时刻的单位价值 ;

P3
n

1
———第三阶段的 n1 在建工程在 t2 时刻的单

位土地价值。

第三阶段 (t2 -t 3) :n1 单位农地在第一轮土地开

发中被国家征用为商业用途。

就 n1 单位被选定征用的农地而言 ,在 t2 时刻其

单位价值为 :

P3
n

1
= ∑

∞

t
3

+1

Rm

(1+i ) t-t 3
- ∑

t
3

t
2

+1

Ct
m

(1+i ) t-t 2
(3)⋯

其中 :Rm ———未来商业土地纯收益 (假设为常

数) ;

Ct
m ———第 t 年的建设和开发成本 (从 t2 +1 到 t3) 。

对其余 (N-n 1)单位未被选定征用的农地而言 ,

其单位价值为 :

P3
N-n

1
=E{ (1- λ2) [ ∑

t
3

t
2

+1

Rα
(1+i ) t-t 2

+P 3
N-n

1
-n

2
]+

λ2[ ∑
t
2

t
2

+1

Rα
(1+i ) t-t 2

+P 3
n

2
]} (4)⋯⋯⋯⋯⋯⋯⋯⋯

其中 :λ2 ———第二轮土地开发中在 t 3 时刻农地

可能被征用的期望概率 ;

t 3
2 ———第二轮土地开发中农地被征用的期望时

刻 ;

P3
N-n 1 -n 2

———第二轮土地开发中未被征用的

(N- n1 -n 2)农地在时刻 t 3
2 的单位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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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n

2
———第二轮土地开发中在建工程在时刻 t 3

2

的单位土地价值。

一般而言 ,随着时间推移 ,期望农地被征用的可

能值递增 ,所以 P3
N-n

1
>P 2

N。但是其余 (N-n 1) 农地

对未来的开发仍具不确定性 ,所以 P3
N-n

1
<P 3

n
1
。

第四阶段 (t3 - ∞) :第一轮土地开发建设完工。

开发商从 n1 单位商业用地中获得持续商业土地纯

收益。

P4
n1

= ∑
∞

t
3

+1

Rm

(1+i ) t-t
3

(5)⋯⋯⋯⋯⋯⋯⋯⋯

其中 :Rm ———未来商业土地纯收益 (假设为常

数) 。

显然 ,P4
n1

>P 3
n1
。

总结第一轮土地开发过程中土地价值演变的四

个阶段 ,我们有 :

P1
N <P 2

N <P 3
N-n 1

<P 3
n1

<P 4
n1

(6)⋯⋯⋯⋯⋯

三、在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的
条件下 ,最优补偿标准的形成

　　现在假设农民和开发商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进行土地交易。农民知道开发商愿意购买土地的最

高价格为 P3
n1

(否则开发商不能获得正常平均开发利

润 ,从而会放弃购买) ;开发商知道农民愿意出售土

地的最低价格为 P3
N-n 1

(因为在第三阶段其余的

(N- n1)单位未被征用的农地价值达到了 P3
N-n

1
。如

果被征用农地补偿价值比 P3
N-n

1
低 ,与未征地农民比

较 ,征地农民将会认为补偿不公平) 。

结果是 ,我们可以想象 ,农民和开发商将会共享

这部分土地增值 (P3
n1

-P 3
N-n 1

) 。

在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的条件下 ,最后 ,农民和

开发商将会在均衡价格 Pe
n

1
达成交易 ,Pe

n
1

=
P3

n
1

+P 3
N-n

1

2
。

此时开发商将获得土地增值 Pd
n

1
=

P3
n

1
-P 3

N-n
1

2
。农民获

得土地增值 Pf
n1

,P f
n1

=
P3

n1
-P 3

N-n 1

2
+ ( P3

N-n 1
-P 1

N ) =

P3
n1

+P 3
N-n 1

-2P 1
N

2
。达成交易时农民获得的土地增值

Pf
n

1
可以用来测度 n1 被征农地的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

值 (Plantinga,etal.,2001 ) 。如果买卖双方要价能力

不相等 ,这部分土地增值 (P3
n

1
-P 3

N-n
1
) 将会倾斜分配

给要价能力更高的一方。那时土地成交价格将不会

是 Pe
n

1
。

土地市场交易完成后 ,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

对开发商或农民征收土地增值税 ,从而分享部分土

地增值 (见本文第五部分 (五)) 。

至此 ,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我们有 :

推论 1: 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买卖双方要价能力

相等的条件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获得的

补偿价值 Pe
n1
既有效率又不失公平。

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 ,我们有 :

推论 2: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如果农民能获得 Pe
n1

的补偿价值 ,便会达成既有效率同时兼顾公平的土

地增值分配。

假设交易费用为零 ,根据科斯定理 ,我们有 :

推论 3: 不管谁最初拥有农地产权 ,在完全竞争

市场和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的条件下 ,农地非农

化的结果将会产生既有效率同时兼顾公平的均衡价

格 Pe
n

1
。

综合以上推论 ,得出 :

结论 1: 如果农民 (集体或国家) 拥有农地产权 ,

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的条件下 ,

农地非农化将会产生均衡补偿价格 Pe
n1

;农民 (集体或

国家)获得的补偿价值 Pe
n

1
将会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

反之 ,如果失地农民 (集体或国家)能获得补偿 Pe
n

1
,将

会达成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的土地增值分配。

四、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意义

现在我们将会获得理论最优补偿值 Pe
n

1
的近似

评估价值。它既可作为市场经济中市场价值补偿标

准的替代选择 ,又可作为土地市场发展中国家 ,尤其

是不存在农地非农化市场交易的国家的补偿标准。

从当前土地估价的技术条件出发 ,根据土地估

价方法 (收益法、成本法或市场法) ,评估师能近似获

得 P1
N、P3

n
1
和 P4

n
1
。评估过程将采用一切适宜的评估

技术从而确定地产的市场价值 ,即评估价值。④P1
N、

P3
n

1
和 P4

n
1
的评估价值对应为 AP1

N、AP3
n

1
和 AP4

n
1
。

因为 P1
N <P 2

N <P 3
N-n

1
<P 3

n
1

<P 4
n

1
(6)⋯⋯⋯

所以 ,我们有 :

Pe
n1

>
AP3

n
1

+AP 1
N

2
(7)⋯⋯⋯⋯⋯⋯⋯⋯⋯

Pe
n

1
≤(or ≥)

AP4
n

1
+AP 1

N

2
(8)⋯⋯⋯⋯⋯⋯

也就是说 ,在实践操作中如果选择
AP3

n
1

+AP1
N

2
替代

理论最优补偿值 Pe
n

1
,农民将会获得比理论最优值少的

补偿 ,这将反映偏好开发商的政策平衡。如果选择

AP4
n

1
+AP1

N

2
替代它 ,农民获得可能高于、低于或等于理

论最优值的补偿。第二种情况没有显示出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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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考虑到操作的可行性 ,选择
AP3

n
1

+AP 1
N

2
替

代理论最优值 Pe
n

1
的可能性更高。因为开发商通常

比农民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和社会地位。

于是 ,我们有 :

结论 2: 从操作可行性出发 ,第一轮土地开发中

理 论 最 优 补 偿 标 准 Pe
n1
的 近 似 评 估 价 值 为

AP3
n

1
+AP 1

N

2
。

根据结论 1 和结论 2, 有下述重要的实践意义

和政策意义 :

第一 ,与 Pe
n

1
相比较 ,目前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市

场价值补偿标准难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

首先 ,由于信息不完全对称的存在 ,农民不知道

开发商愿意购买土地的最高确切价格 P3
n1

,开发商也

难以知道农民愿意出售土地的最低确切价格 P3
N-n

1
。

其次 ,交易中开发商通常拥有更多的要价能力。最

后 ,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分区条件下 ,土地征用行为通

常具有公共利益的名义 ,从而具有强制性。土地开

发中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有点类似于共生关系 ,导致

补偿政策通常偏好开发商。结果是 ,当存在补偿争

议时 ,征用仲裁补偿价值往往比 Pe
n1
低。

第二 ,理论最优补偿标准的近似评估价值 ,为市

场经济中市场价值补偿标准产生的“抵制”和过度投

资等问题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有效解决途径。当

“抵制”现象发生时 ,成片土地开发的市场交易成本

剧增。此时 ,政府可以放弃采用市场价值补偿标准 ,

而通过直接补偿失地农民
AP3

n1
+AP 1

N

2
的补偿金额 ,达

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第三 ,就土地市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目前没有

农地非农化市场交易的国家而言 ,理论最优补偿标

准的近似评估价值
AP3

n
1

+AP 1
N

2
解决了诸如低补偿、政

府寻租和潜在社会冲突等问题 ;通过土地增值合理

分配达到保护农民权益、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 Guo,2001;Larbi,etal.,2004 ) 。

第四 ,实践中 ,可以采用
AP3

n
1

-AP 1
N

2
度量第一轮土

地开发中 n1 被征农地的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值 Pf
n

1
。⑤

第五 ,土地市场交易完成后 ,政府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征收土地增值税 ,从而分享部分土地增值。

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土地增值来源于三个主要贡

献因子 :农民的土地产权转移、开发商商业投资、政

府规划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价值形成的贡献

原则 ,政府应该获得部分土地增值。但是 ,如果政府

在土地交易中直接参与要价和分配 ,可能扭曲土地

市场。较好的途径是 ,在土地市场交易完成后 ,政府

征收土地增值税。

第六 ,在第 i 轮土地开发中 ,失地农民获得的补

偿价值为
AP3

ni
+AP 1

N

2
(AP3

ni
是 P3

ni
的评估价值 ,P3

ni
是第 i

轮土地开发中 ni 被征土地的在建工程单位价值) 。

类似第一轮土地开发 ,可以采用
AP3

n
i
-AP 1

N

2
度量第 i

轮土地开发中 ni 被征土地的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

值 Pf
n

i
(见附录 1) 。

五、上述补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一)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概述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由国家所有 ,

城市郊区和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 (见图 3) 。

图 3 　中国的土地产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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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国有土地产权制度

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国有土地所有权。国土资

源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土地。公共部门通过无偿划拨

或上交少量土地使用费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禁止直接转让 ,或在支付国有土

地使用权价格后可以转让。私人部门通过拍卖、招

标或协议方式获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市场上转让、出租或抵押
(Ding,2003 ) 。

21 集体农地产权制度

集体农地所有权由乡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

组代表行使 ,但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只有调整

农民土地的权利。农地根据家庭人口分配到农户 ,

农民拥有 30 年土地承包权。

目前集体农地所有权的主要代表是村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领导通常由村支书、村长和会计组

成 ,他们由乡级政府任命或“选举”产生 ,每届任期 3

年 ,任职期间享受乡政府津贴 ( Guo,2001 ) 。根据

2002 年 8 月 29 日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承包土

地的农民“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的权利 ,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

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有权依法获得相

应的补偿”(第 16 条) 。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 ,“可

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

转”(第 32 条) 。为了保护农民权益在土地流转中不

受侵害 ,它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遵循“平等、协

商、自愿、有偿”原则 (第 33 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的主体是承包方”(第 34 条) ,“流转的收益归承包

方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第

36 条) 。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 ,“为乡 (镇)

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 ,

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同时 ,“对土地使用权人应

当给予适当补偿”(第 65 条) 。

31 土地征用和土地开发

中国的土地征用是一种政府行为。为了公共利

益目的 ,在支付一定补偿条件下 ,政府可以强制性地

把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根据法律 ,农村集体

具有经营管理集体土地的权利 ,但不能转换农地为

非农用途。由于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集体没有农

地发展权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 ,所以 ,实践中的农地

非农化 ,无论是出于公益目的的需要 ,还是商业开

发 ,都必须通过征用方式实现农地国有化。尤其是 ,

地方政府普遍认为 ,土地开发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

村现代化 ,因为它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 ,为农民提供

了商机和就业机会 ( Guo,2001 ) 。目前有不少地方

干部视当前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等同为“公共

利益的需要”。

土地开发一般分两步进行 :首先政府通过土地

征用把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 ;然后是政府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

法》规定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介于土地

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10 倍和 30 倍之间。这

个标准不仅适用于公益目的 ,而且适用于商业开发。

法律规定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比例 ,而安置

补助费由负责失地农民安置的单位支配使用 (Li,

2003) 。

2004 年 11 月 ,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完善征

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

最新征地补偿标准与以往补偿标准的最大区别是 ,

如果给予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

计按 30 倍计算 ,仍不足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

的话 ,当地人民政府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

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为了使被征地农民真正能

够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 ,《意见》规定 ,对被征

地农民视不同情况 ,分别实行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

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或异地移民安置。但是如何

定义和确保“维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在实际操作

中困难很多。尤其是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随着时

间推移不断提高 ,而农民仅是维持原有生活水平 ,这

将进一步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补偿失地农民后 ,开发商通过拍卖、招标或

协议等方式从地方政府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当

前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中 ,大多数地方政府偏好协议

方式 ,因为协议方式缺乏操作透明性的特点。这一

点后面将会详细述及。
(二)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分配

通过上述分析 ,不难发现 ,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

的土地收益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和支付

农民的补偿费之差。这些土地收益直接属于地方政

府收入 ,而不是以税收形式进入国库。显然 ,地方政

府成为了一个经济实体 ,具有很强的经济驱动力来

最大化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收益。

但是 ,现实中由于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类似于共

生关系 ,通过协议方式实际支付的土地使用权出让

价格远远低于其真实地价 ( Guo,2001 ) 。就中国目

前而言 ,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政治

目标 ,城镇化和工业化往往成为地方领导政绩的“形

象工程”。有的地方干部配有招商引资的任务 ,有的

地方干部的升迁任命以招商引资的完成额作为重要

指标 ,开发商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因此 ,

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的需求远远超过了正常情况下

投资的供给。地方政府往往采用与开发商协议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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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方式吸引投资 ,结果是实际支付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价格仅是部分真实地价的折扣。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给予农民的补偿往往很

低。第一 ,根据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介于土地被征用前 3 年

平均年产值的 10 倍和 30 倍之间。第二 ,前面的分

析表明 ,农民集体的代表“村民委员会”,事实上却成

为地方政府的“下级派出机构”。第三 ,目前的农民

合作单位组织松散 ,没有把农民的共同利益紧密联

系在一起。土地征用中的农民拥有很少的政治、经

济上的要价能力。第四 ,法律规定 ,农民集体 (实际

上是集体领导)有权决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 ,而安置

补助费由负责安置的部门支配使用。上述诸种原因

导致失地农民实际得到的征地补偿少之又少。

Kung和 Liu (1997) 的研究表明 ,虽然支付给农

民集体的土地补偿费随着时间推移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 ,但是失地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仍然很少 ,很多情

况下几乎是没有得到现金补偿。农民集体往往以发

展集体经济为名截留了几乎所有现金补偿 ,而通过

在集体内部调整土地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失地问

题。不少失地农民怨声载道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

严重的社会冲突 (Li,2003 ) 。
(三)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产生的主要问题

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产生了一些严重问题 :

11 失地农民的低补偿恶化了他们的生存条件 ,

有些地方出现了社会冲突

目前农地不仅是生产要素 ,而且是中国农民惟

一的社会保障 ( Kung,2002 ) 。大多数农民仍然愿意

以“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获取社会保障。而且当农

民未能找到非农就业时 ,农地具有就业保障功能。

所以 ,目前的农地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

社会保障而非经济效率。

21 近年来农地急剧减少

建设用地的强大需求 ,致使中国耕地数量近年

来迅速减少。1996 年 ,经过土地详查 ,中国耕地数

量为 19.51 亿亩 ,但到 2003 年底 ,耕地面积已减少

至 18.51 亿亩 ,净减少 1 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由 1.59

亩下降为 1.43 亩。表 1 为 1998 年以来建设占用耕

地的情况。

表 1 　1998-2003 年全国建
　设用地占用耕地情况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面积(千亩) 2 643 3 079 2 449 2 455 2 947 3 437

　　资料来源 : http://www.chinado.cn/ReadNews.asp?News
ID=267 。

31 土地市场被扭曲

农民集体以远低于农地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费

转让集体土地所有权给政府 ,农民和农民集体未能

获得与其土地权利对等的足额补偿 ,结果导致了中

国经济发展要素市场的相应扭曲。土地作为生产要

素的价格被低估 ,导致投资决策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

以及土地的低效利用 (Prosterman,2004) 。

41 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产生了政府的系

统性腐败 ( Yao,2002)

土地征用操作过程的不透明性以及支付给失地

农民以低补偿费 ,为地方政府官员攫取巨额利润创

造了很多机会 , 产生了大面积的政府官员腐败
(Prosterman,2004) 。

(四)解决目前土地征用问题的可能制度安排

就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而言 ,农民集体 (农地的

“名义”所有者) 和农民 (农地的实际使用者) 均不拥

有农地发展权 ,而政府通过土地征用方式实际享有

了农地发展权。根据前述的补偿理论 ,如果赋予农

民可转移农地发展权 ,农民根据市场价值标准获得

征地补偿 ,那么 ,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买卖双方要价能

力相等的条件下 ,农民可以获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补偿标准。所以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 ,在城镇化和工

业化过程中农地非农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以何种

方式赋予农民可转移农地发展权 ,理论上有两种不

同观点 :一是农地私有化 ;二是在保持集体所有制的

前提下 ,明确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为农民所有。⑥

最近是否有可能农地私有化呢 ? 官方结论是

“否”( Ho,2001 ) 。首先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坚持以土地公有制为基本原则。其次 ,社

会稳定和粮食安全一直是中央政府非常重要的政治

目标之一。如果农地私有化 ,可能导致更多农民失

去土地而引起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农地非农化进程

可能会加速 ,农地减少可能更快。第三 ,在大规模土

地开发中 ,不可避免出现“抵制”现象。地方政府担

心因此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近期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在保持农地集体所有的

前提下 ,明确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为农民所有。但是 ,

它涉及宪法、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 ,而且修

订程序复杂 ,短期内在立法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从当前土地制度安排中获得

了不少好处的地方政府。尤其是面临较大经济发展

压力的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将有很大意见 ,因为东部

沿海城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就从征地中获得

了大量土地收益。

总之 ,当前中央政府正面临着农地产权制度安

排的两难处境。
(五)一个例子 :理论最优补偿标准的近似评估值

我们建议中国采用理论最优补偿的近似评估值

作为中国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它具有以下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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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增值在农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间的分配既

有效率又兼顾公平 ; (2)评估价值容易执行且交易成

本低 ; (3) 可以减少土地开发中的系统性投机因子 ;

(4)可以减少与土地开发相关的腐败现象 ; (5)为当前

中央政府农地制度安排的两难处境提供一个可能的

解决途径。

下面通过一个简化的例子计算最优补偿标准的

近似评估值。⑦

假设 :某个成片地块 ,每年农地纯收益为 12600

元/ 公顷 , ⑧在建工程的商业用地所有权价格为 800

元/ m2、住宅用地所有权价格为 600 元/m 2、工业用地

所有权价格为 400元/m 2 ,贴现率为 6% 。土地总面积

(1 公顷)的 40% 被开发成商业 (工业或住宅)用途。

附录 2 演示了具体计算过程 ,结果见表 2:

表 2 　最优理论补偿的近似评估值(元/ 公顷)
40年商业用途 70年住宅用途 50年工业用途

Pe 1 549480 1 389720 861560

Pf 1 339480 1 074720 651560

T 468820 376150 228050

土地增值的理论分配比例 :
农民∶开发商∶地方政府 =1∶0.65∶0.35

　　注释 :Pe ———最优理论补偿的近似评估值 ;Pf ———可转移
农地发展权价格 ;T ———地税。

从表 2 可以看出 ,1公顷农地征用为 40年的商业

用途 ,最优补偿标准的近似评估值为 1549480 元。可

转移农地发展权价值为 1339480 元。地方政府对开

发商征收土地增值税 468820 元。无论农地被征用为

商业、工业还是居住用途 ,土地增值在农民、开发商和

地方政府间的理论分配比例均为1∶0.65∶0.35 。⑨

按照 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不管

农地被转换成何种非农用途 ,农民集体得到的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介于[10 ×19200 ,30 ×19200 ]

元/ 公顷之间 , 即[192000 ,576000 ]元/ 公顷。从前述

分析我们知道 ,事实上农民仅能得到集体分配的其中

很少的一部分。至于开发商通过协议方式支付给地

方政府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现实中基本上没有公

开统计数据。

最后 ,我们测算了按照当前法律规定的单位面积

农地的最高补偿标准与转换成具有 50 年工业用途使

用权的最优理论补偿的比值 ,为576000/ 861560=

67% 。

六、结束语

就农地非农化而言 ,究竟补偿多少既有效率又兼

顾公平 ?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如何在农民、开发商和

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土地增值 ,即征

用前的农地价值与确定被征用进行新的开发的土地

价值之差。这部分土地增值来源于三个主要贡献因

子 :农民的土地产权转移、开发商的投资、政府规划和

公共设施建设。本文提出的征地补偿理论 ,既强调效

率 ,又兼顾公平和收入分配效果。

本文发展了一种研究征地补偿标准的方法。其

基本思路是通过考察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土地价值演

变机理 ,获得开发商愿意购买农地的最高价格和农民

愿意出售农地的最低价格。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

假设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 ,求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补偿标准。土地交易完成后 ,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征收部分土地增值税。从现有土地估价的技术条件

出发 ,选择评估价值近似替代理论最优值。显然 ,该

方法的运用成功与否与土地估价的职业水准高度相

关。

中国当前的农地产权界定模糊 ,也没有农地非农

化的市场交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在发展中 ,尤其

是土地征用过程中参与各方要价能力悬殊太大。所

以 ,与理论最优补偿标准相比 ,现行法律规定的补偿

标准既缺乏效率 ,又显失公平。与土地征用相关的农

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最大困难在于是否和如何赋予农

民可转移农地发展权。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最优补偿

标准的近似评估价值 ,为当前中国土地征用过程中存

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途径。该补偿理论在

中国的应用案例表明 ,通过对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开

发商征收 35%的土地增值税和对失地农民免征土地

增值税 ,失地农民获得 50%的土地增值 ,开发商获得

32%的土地增值 ,地方政府获得 18%的土地增值。这

种土地收益分配设计主要考虑的是 ,中国农民在当前

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仍是整个社会阶层中的弱

势和贫困群体。实践中 , 政府在制订具体补偿政策

时 ,考虑多个利益主体、多层政策目标等因素 ,可以通

过调节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对象或比例 ,从而达到改变

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目的。

理论上 ,该研究的结论丰富了产权经济理论。产

权经济理论的中心命题是 ,经济体系中具体的产权结

构明确地影响了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结果是 ,商

品交易的价格依赖于相关资源产权属性的界定。产

权只有在明确界定、受法律保护并可执行的条件下 ,

才会发挥作用并具有相应价值 (FurubotnandPejovich,

1972) 。本研究中 ,我们从明晰界定的私有产权出发 ,

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买卖双方要价能力相等的条件下 ,

获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补偿标准。然后把该补偿理

论应用在中国 ,在保持当前产权界定模糊的农地集体

所有制的法律框架下 ,同时达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目标。这里 ,尽管法律没有赋予农民可转移农地发展

权 ,但是 ,通过价格 (价值)机制的作用 ,农民实际上已

经“享有”了可转移农地发展权的价值。从而揭示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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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交易价格比其“名义”产权结构更为本质。这

点具有深远的政策意义。也就是说 ,为了达到某些具

体的政策目标 ,政府可以同时采用产权制度安排和价

格 (价值)机制两种手段进行调节。

总之 ,本研究发展的征地补偿理论 ,为当前市场

经济中土地征用市场价值补偿标准导致的“抵制”和

过度投资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低成本的解决途

径。就土地市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目前没有农地非

农化市场交易的国家而言 ,理论最优补偿标准的近似

评估价值解决了诸如低补偿、政府寻租和潜在社会冲

突等问题 ;通过合理分配土地增值达到保护农民权

益、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附录 :
附录 1:在第二轮或第 i 轮土地开发中 ,多少补偿既有效

率又兼顾公平 ?

在第二轮土地开发中 ,农民愿意出售农地的最低价格为
P2

l , 这里 P2
l =max[P e

n
1

,P3
N-n

1
-n

2
]。因为 ,在第一轮土地开发中

失地农民获得了补偿 Pe
n

1
;而在第二轮土地开发中的时刻 t 3

2 ,

未被征用的 (N-n 1 -n 2) 农地单位土地价值已达到 P3
N-n

1
-n

2

(见图 2) 。如果第二轮土地开发中的被征农地补偿价值低于
Pe

n
1
或 P3

N-n
1

-n
2

,与第一轮土地开发中的失地农民和第二轮中

的未被征用的农民相比较 ,第二轮中的失地农民将会觉得不
公平。

第二轮土地开发中的开发商愿意购买农地的最高价格为
P3

n
2
。如果我们继续假设市场为完全竞争状态和买卖双方要价

能力相等 ,那么第二轮土地开发中的均衡价格将会是 Pe
n
2

,这

里 Pe
n

2
=

P3
n

1
+P 2

l

2
。因为 P2

l 大于 P3
N-n

1
,而 P3

n
2
可以假设等于 P3

n
1

,

所以我们有 Pe
n

2
>P e

n
1
。这意味着 ,对均质农地而言 ,第二轮土

地开发中的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标准将比第一轮的高。第二
轮土地开发中被征农地的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值为 Pf

n
2

,Pf
n

2
=

P3
n

2
-P 2

l

2
+ (P2

l -P 1
N) =

P3
n

2
+P 2

l -2P 1
N

2
。

类似地 ,第三轮土地开发中的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标准
将会比第二轮中的高。一般地 ,第 i 轮土地开发中的失地农
民获得的补偿比第 (i-1 )轮中的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以想象 ,在整个土地开发过程
中 ,农民越来越愿意出售土地 ,而开发商越来越不愿意购买土
地。

按照这样的推理 ,不同轮土地开发中失地农民的补偿标
准将不一致。前一轮中的失地农民很可能觉得不公平 ,因为
后一轮中的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标准比他们的要高。在实践

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 从目前土地估价的技术条件出发 ,

我们建议 ,第 i 轮土地开发中的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可以为
AP3

n
i
+AP1

N

2
。AP3

n
i
是 P3

n
i
的评估价值 ,P3

n
i
是第 i 轮土地开发中 ni

被征土地的在建工程单位价值。AP1
N 是 P1

N 的评估价值 ,P1
N 是

政府规划决定前“纯粹”的单位农地价值。理由主要有 :

(1)根据价值形成的贡献原则 ,只有在政府作出农地非农
化的规划决策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 ,农地价值才会大幅度
上升。否则 ,一定技术条件下 ,农地价值在可预见的将来极有

可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农民愿意出售
土地的最低原始价格为 P1

N。
(2)现实中开发商通常比农民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

济优势。所以 ,在第二轮或更下一轮土地开发中 ,农民获得的
补偿与理论最优补偿价值一致的现实可能性很小。考虑到实

践操作的可行性 ,我们可以采用
AP3

n
i
+AP1

N

2
作为第 i 轮土地开

发中最优补偿标准的近似评估值。
(3) 第 i 轮土地开发中的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为

AP3
n

i
+AP1

N

2
,这样对不同轮的失地农民来说 ,将更为公平。因

为在特定规划条件下 ,他们都获得了各自土地增值的一半
AP3

n
i
-AP 1

N

2
。

AP3
n

i
-AP 1

N

2
可以作为第 i 轮土地开发中 ni 被征农

地的可转移农地发展权价值的度量标准。

附录 2:最优补偿标准近似评估值的计算过程
根据结论 2, 考虑中国现阶段偏好开发商的政策平衡 ,从

操作可行性出发 ,理论最优补偿标准 Pe 的近似评估价值为
AP3

n
1

+AP1
N

2
。

就开发商而言 ,土地增值额与补偿标准的比率为 :

(AP3
n

1
-

AP3
n
1

+AP1
N

2
) / (

AP3
n

1
+AP1

N

2
) =

AP3
n

1
-AP 1

N

AP3
n

1
+AP1

N
<1

参考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
6、7 条) ,地方政府向开发商征收的土地增值税可以设计为 :

AP3
n

1
-AP 1

N

2
×35%, 如果

AP3
n

1
-AP 1

N

AP3
n

1
+AP1

N
>50%

AP3
n

1
-AP 1

N

2
×30%, 如果

AP3
n

1
-AP 1

N

AP3
n

1
+AP1

N
<50%

至于农民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出 ,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第 8 条) 。

我们使用简化的土地资本化公式 ,

P=
R
i
为土地所有权价格

P=
R
i

[1-
1

(1+i ) n ]为 n 年土地使用权价格

由于农地集体所有权被国家通过征用转变为国有 ,所以
AP1

N =12600/6%=210000 (元/ 公顷)

40年商业用地使用权价格 :

AP3
n

1
=[1-

1
(1+6% ) 40 ] ×800×104 ×0.4=0.9028 ×800×

104 ×0.4=2888960 (元/ 公顷)

70年住宅用地使用权价格 :

AP3
n1 =[1-

1
(1+6% ) 70 ] ×600×104 ×0.4=0.9831 ×600×

104 ×0.4=2359440 (元/ 公顷)

50年工业用地使用权价格 :

AP3
n

1
=[1-

1
(1+6% ) 50 ] ×400×104 ×0.4=0.9457 ×400×

104 ×0.4=1513120 (元/ 公顷)

就商业开发而言 ,

Pe≈
AP3

n
1

+AP1
N

2
= (2888960+210000 ) /2=1549480 (元/

公顷)

Pf≈
AP3

n
1

-AP 1
N

2
= (2888960-210000 ) /2=13394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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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此时 ,地方政府向开发商征收土地增值税为 :

T=
AP3

n
1

-AP 1
N

2
×35%= (2888960-210000 ) /2 ×35%=

468820 (元/ 公顷)

因为
AP3

n
1

-AP 1
N

AP3
n

1
+AP1

N
=86%>50%

这种情况下 ,土地增值的分配比例为 :

农民∶开发商∶地方政府 =

AP3
n
1

-AP 1
N

2
∶

AP3
n
1

-AP 1
N

2
×65% ∶

AP3
n
1

-AP 1
N

2
×35%= 1∶

0.65∶0.35

类似地 ,就住宅开发而言 ,

Pe≈ (2359440+210000 ) /2=1389720 (元/ 公顷)

Pf≈ (2359440-210000 ) /2=1074720 (元/ 公顷)

T= (2359440-210000 ) /2 ×35%=376150 (元/ 公顷)

就工业开发而言 ,

Pe≈ (1513120+210000 ) /2=861560 (元/ 公顷)

Pf≈ (1513120-210000 ) /2=651560 (元/ 公顷)

T= (1513120-210000 ) /2 ×35%=228050 (元/ 公顷)

注释 :
①本研究中的农地非农化仅限于探讨盈利性质的土地用

途转换 ,如商业、工业和住宅开发等。
②本文中我们没有考虑土地开发的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总

收益。
③农地发展权价值是农地在未来进行开发时 ,土地所有

者因此获得的土地增值的净现值 (PlantingaandMiller,2001 ) 。
④http://www.fhhlc.com/Glossary/Definition.asp?term=

Appraisal+value.

⑤我们已知 Pf
n

1
=

P3
n
1

-P 3
N-n

1

2
+ (P3

N-n
1

-P 1
N) =

P3
n

1
+P 3

N-n
1

-2P 1
N

2
=

P3
n

1
-P 1

N

2
+

P3
N-n

1
-P 1

N

2
,由于 P3

N-n
1
小于 P3

n
1
较

多 ,而且从现有估价技术上难以准确获取 P3
N-n

1
,所以度量 Pf

n
i

时可忽略
P3

N-n
1

-P 1
N

2
这部分。

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4年中国土地征用制
度改革国际研讨会。见http://www.ccer.edu.cn/cn/ ReadNews.

asp?NewsID=3061 。
⑦实践中符合资质等级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宜综合

应用多种评估方法。
⑧假设该农地种植双季稻 ,年产量 12000 公斤/ 公顷 ,价

格为 1.6 元/ 公斤 ,年产值为 19200 元/ 公顷 ,经济成本为
6600 元/ 公顷 (不含劳动力成本) ,则土地净收益为 12600 元
/ 公顷。

⑨该土地增值分配比例不会因为具体地块的变化而变
化 (见附录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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